附件2

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一、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各地要按规定科学确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依据、对象、标准等，优化资金测算分配方式，县域内必须统一补贴标准（实行梯度补贴的，统一梯度内标准）。加大补贴发放核实力度。对作为畜牧养殖场、渔业养殖场占用的耕地，国家已颁发林权证的林地和已颁发林权证或已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耕地，成片耕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抛荒1年以上的耕地，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未通过验收的耕地，擅自转为林地、园地的耕地，管控类耕地中未严格按照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要求种植农作物的耕地，村集体未承包给种地农民和国有农场企业未承包租赁给种地人员的耕地等不予补贴。对符合条件的新增耕地，可按规定纳入补贴范围。该项资金通过“一卡通”直补到户，并通过免费发放短信明确政策项目名称、金额等政策信息。
二、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按照《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19年第4号）、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系列管理规定、《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规〔2024〕14号）等要求，省本级、州（市）、县（市、区）开展本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该项任务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采取定额法分配。按照规划任务（90%）、上一年度项目建设进度（5%）和上一年度预算执行进度（5%）等3个因素分配，我们将规划任务因素细化为3个因素：建设需求（45%）、建设潜力（40%）、2025年度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支出省级统筹资金上解情况（15%）。因素法分解完成后使用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支出进度进行奖惩性绩效调节，并根据各地建设潜力和申报建设需求进行校核，将超出部分调出，扣减值、调出值共同用于支持其他未被调出的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确定各县（市、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后，按定额法进行115786万元资金分配，用于支持全省77个县（市、区）高标准农田建设53万亩，项目实施要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要求。省级通过设置绩效目标、加强质量控制等方式督促各地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相关任务。
三、实施耕地轮作休耕
聚焦重点品种、完善用地养地相结合、生产生态相统筹、增产增收相兼顾的耕作制度。一是开展耕地轮作39万亩，结合工作实际，按照每亩30元的标准，统筹油菜扩种、耕地轮作休耕资金，对全省种植的427.61万亩油菜（含油菜轮作39万亩）给予补助，原则上进行物化补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良种、硼肥、统防统治、技术培训等环节。各地要综合考虑土地条件、作物茬口、气候条件等因素，推广“稻谷+油菜”、“玉米+油菜”、“烟草+油菜”等轮作模式，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快构建绿色种植制度，确保完成耕地轮作任务。二是以扩种油料为重点，实施粮油轮作、油菜花生间套作/轮作、油经间套作示范1.478万亩，每亩补助150元。其中，小麦/油料轮作：石林县0.2万亩，广南县0.13万亩，德宏州本级0.05万亩，丽江市本级0.05万亩；杂粮/油料轮作：石林县0.3万亩，广南县0.098万亩，丽江市本级0.05万亩；花生间套作/轮作：昭通市本级和文山州本级各0.1万亩；油菜间套作/轮作：广南县0.2万亩，大理州本级0.1万亩，临沧市本级0.1万亩。
基于我省耕地轮作多为油菜轮作，对于油菜轮作补助中通过现金发放部分，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扩种油菜（现金补助）”项目发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一卡通”管理要求做好补贴兑付工作。
四、推进耕地质量提升
（一）实施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聚焦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优结构、提效率、促增产”为主线，持续开展肥效田间试验、农户施肥情况调查、取土化验等基础支撑工作，依托农技推广体系、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集成推广施肥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三新”模式，系统推广水肥一体化，力争实现全省农用化肥施用总量基本稳定，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和有机肥施用面积进一步提高。建设“三新”集成推进县12个，推广水肥一体化示范15万亩，开展三大粮食化肥利用率、“三新”试验、肥效校正等田间试验260个，农户施肥调查10000户。
[bookmark: _GoBack]（二）开展生产障碍耕地治理。聚焦重点区域，选择障碍耕地分布面积较大、工作基础较好的11个县（市、区）和7个州（市）本级，支持因地制宜落实品种替代、农艺调控等措施，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有效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开展生产障碍耕地治理面积14.5万亩。对项目区域实施情况进行效果评估。完成农产品加密监测5313个。开展试验推广特定绿色优质水稻种植。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开展低积累水稻品种筛选选育。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9]（三）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云政发〔2022〕30号）等要求，省本级、州（市）、县（市、区）开展本年度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编制、验收及成果应用。该项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分配标准为基础因素20%，任务因素75%和脱贫地区因素5%，资金下达州（市），由州（市）统筹分配（未完成2024年、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支出目标的县市区不分配资金）。项目实施要符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修订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县级成果编制及验收导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省市级成果清单及编制导引》、《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成果形成规范验收工作的通知》等要求。省级通过设置绩效目标，加强质量控制等方式督促各地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相关任务目标。
（四）开展酸化耕地治理。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5年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工作的通知》（农办建〔2025〕5号），普洱市景谷县作为全国第二批酸化耕地治理30个重点县之一，按照累计三年、连续实施的要求，继2025年实施酸化耕地治理之后，2026年继续实施。同时，在2025年9月我省推荐5个酸化耕地治理储备县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公示，玉溪市峨山县、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入选全国第三批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每个县每年实施8万亩酸化耕地治理，按照每亩补助125元的标准，每个县补助100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8]（五）开展二轮延包。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支持50个试点县（市、区）开展基础信息摸底核实、承包经营权调查、承包信息变更、承包合同网签、档案规范化管理、宣传培训、总结验收等与农村土地二轮延包试点相关的工作。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细化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绩效监控，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确保项目任务按批复的试点实施方案如期完成。省级通过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按3元/亩的标准安排10540.71万元对此项工作予以补助，支持67个县（市、区）3513.57万亩承包地开展二轮延包试点工作，延包经费不足部分由州（市）、县（市、区）结合工作实际予以保障。

